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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背景

 我國行車紀錄器法規簡介

 國內審查合格之行車紀錄器
狀況

簡報大綱

 歐美日及我國裝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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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交通環境日益複雜且各種車輛運輸系統已與民眾的日常生
活移動密不可分，不論是民眾外出搭乘的公車、國道客運及遊
覽車，或是用於載運貨物的各類大貨車及聯結車等車輛，因屬
於大眾運輸的主要載具，交通部基於提升用路人安全性及落實
控管駕駛人之駕駛時間等需求，故自88年起將汽車裝設行車紀
錄器相關規範納入安審範疇。

 另順應國際間將行車紀錄器數位化之產品發展趨勢，經參考歐
盟EC 561/2006指令之相關規定，以及綜整考量國內產品性能後，
於107年1月31日發布數位式行車紀錄器規定並納入安審範疇。

 行車紀錄器並非近來普遍使用之具錄影功能的影像紀錄裝置，
而係用於紀錄汽車行駛速度、距離、時間、連續行駛時間、駕
駛活動及車輛運行狀況等資料，可供了解車輛行駛及使用狀況，
亦可做為事故發生時之科學數據輔助資料。

推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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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裝設規定 規範

歐盟 N2、N3、M2、M3類車輛
規定應安裝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EC 561/2006)

EU 2020/1054

美國 未強制規定需裝設行車紀錄器

日本 總重超過8噸或最大載重超過5噸的營業車
輛以及混裝貨物之營業車輛，需裝設行車
紀錄器
未強制規定需裝載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道路運送車両の
保安基準第48 条
の２（運行記録
計）

我國 M2、M3類車輛及總重在8噸以上N類車輛
規定應安裝行車紀錄器

車輛安全檢測基
準十六、行車紀
錄器

M2、M3、N2及N3類車輛
分階段規定應裝設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車輛安全檢測基
準十六之一、數
位式行車紀錄器

歐美日及我國裝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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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安全檢測基準
「十六、行車紀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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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具有連續紀錄汽車瞬間行駛速率及行車距離與時間功能
之裝置，依其構造可分為機械式(俗稱:大餅)或電動式(俗
稱:數位式大餅)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十六、行車紀錄器」

項目 機械式 (俗稱:大餅) 電動式 (俗稱:數位大餅)

外觀

運作單元 機械原件 微處理器

資料記錄方式 專用紀錄紙卡 記憶體

操作方式
使用特殊紀錄紙卡，需定期更換及填
寫基本資料

使用記憶體自動紀錄全程
行車資料

判讀方式 需專業人員以人工方式分析判讀 下載至外部裝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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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執行精度、環境、耐久試驗及具備防止擅改設計

 精度試驗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十六、行車紀錄器」

 瞬時速率紀錄容許誤差(單位：公里/小時)

 行駛距離紀錄容許誤差：每100公里為2公里。

 行駛時間紀錄容許誤差：
機械式：未滿二天用者，5分鐘；超過二天以上N天用者，

[5+2(N-1)] 分鐘。
電動式：未滿二天用者，4分鐘；超過二天以上N天用者，

[4+2(N-1)] 分鐘。

標準速率 30 40 60 80 100 120

行車紀錄器
紀錄容許誤差

2.5 3.0 3.0 3.5 4.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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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十六、行車紀錄器」

 環境試驗

試驗條件 試驗標準

溫度
特性

攝氏零下15度到60度之溫度範圍
(60度時之濕度約為50%)

各部不得有異常現象，且與試驗前之變動量應
符合以下規定：
 行駛距離：每100公里，應在1公里以內
 瞬時速率：60公里/小時，應在6公里以內。
 24小時的行駛時間：機械式應在三分鐘以內；

電動式應在二分鐘以內。

耐溫性
攝氏70度及攝氏零下30度分別靜
置1小時之後

各部不得異常，且再執行前述精度試驗其瞬時
速率、行駛距離及行駛時間等三項之紀錄容許
誤差，應符合前述精度試驗之規定。

耐振性

依正常之安裝狀態裝置於振動試
驗台上，裝上紀錄紙後開始動作，
驅動軸以相當於最高刻度80%之速
率迴轉，依上下方向(四小時)、
前後方向(二小時)、左右方向(二
小時)連續施加振動頻率為33Hz、
全振幅為2mm之振動試驗

各部不得異常，且與試驗前之變動量應符合以
下規定：
 行駛距離：每100公里，應在1公里以內
 瞬時速率：最高刻度的3%以內
 24小時的行駛時間：應在2分鐘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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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久試驗：

 行車紀錄器依照其正常安裝狀態，以相當於最高刻度80%的
速率連續運轉三萬公里後，行車紀錄器各部不得異常，且瞬
時速率、行駛距離及行駛時間等三項之紀錄與耐久試驗前之
變動量應符合以下規定：
• 瞬時速率：最高刻度的3%以內。
• 行駛距離：每100公里，應在1公里以內。
• 24小時的行駛時間：機械式應在三分鐘以內；電動式應
在二分鐘以內。

 防止擅改設計：

 須不易由外部進行內部之機構調整，足以達成防止擅改目的。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十六、行車紀錄器」

9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十六之一、
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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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安裝於車輛，具有連續紀錄汽車瞬間行駛速率及行車距
離與時間功能之裝置，並以自動或半自動方式顯示及記錄
車輛運行細節及駕駛實際駕駛時間等資訊之設備。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十六之一、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項目 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外觀

運作單元 微處理器

資料記錄方式 記憶體

操作方式 使用記憶體自動紀錄全程行車資料

判讀方式
可直接於機上進行操作及列印相關資訊做判讀；資料亦可下
載至外部裝置進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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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構造與功能要求如下：
構造 功能要求
電纜

能連續量測，並能提供車速及與車輛行駛總距離相符之里程數。
運轉傳感器

車
裝
機
體

處理單元及資料儲存
器

具備自我檢測功能，並能監控異常狀態控制顯示、列印、車裝機
體（UV）及下載之行為。

即時時鐘 時間量測能永久量測，並數位化提供日期與時間。

顯示器
顯示內容應包含，預設資料、警告有關的資料、使用選單有關及
使用者要求的資料。

經緯度紀錄
能持續記錄並儲存車輛位置資料，包括行駛過程中之即時時間、
位置資料及平均速度。

手動輸入裝置
駕駛及共同駕駛活動之監測及其相關手動功能設定。

駕駛姓名/ID輸入裝置
視覺警告 事件及故障偵測與警告提醒。

列表機
能從資料儲存器中列印最近二十四小時及指定日期之駕駛活動、
事件及故障資訊、技術資料。

校準/下載接頭 資料下載介面至少應為RS232及USB接頭。

資料下載檢讀軟體
具有繪製行駛速度曲線圖之功能。其橫座標為時間，縱座標為與
時間對應之車輛行駛速度值，曲線圖上同時還應包括車牌號碼、
駕駛姓名/ID等內容。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十六之一、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另應提供符合「電磁相容性」規定之佐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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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設備構造與功能要求(1/11)

構造要求
 紀錄設備目的為記錄、儲存、顯示及輸出與駕駛活動相關之資料。

 紀錄設備包括電纜、運轉傳感器、車裝機體(VU)及紀錄設備資料下載檢讀軟
體。

 車裝機體(VU)應包括處理單元、資料儲存器、即時時鐘、列表機（內建或外
接）、顯示器（內建或外接）、視覺警告、經緯度紀錄、校準/下載之接頭
(RS232及USB接頭)、手動輸入裝置及駕駛姓名/ID輸入裝置。紀錄設備可藉由
附加連接裝置，連接到其他設備。

 申請者應提供符合基準「電磁相容性」規定之佐證文件。

 紀錄設備應能記錄與儲存至少30個日曆天之行車資訊。

 防止擅改設計：須不易由外部進行內部之機構調整，足以達成防止擅改目的。

 速度、時間及距離之量測與記錄功能。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十六之一、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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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設備構造與功能要求(2/11)

構造要求

 速度

紀錄設備應能量測0~220公里/小時。

速度量測精度應優於或等於1公里/小時。

 時間

時間量測功能應永久量測，並數位化提供日期與時間。

時間量測精度應優於或等於1秒。

 距離

紀錄設備應能量測0~9,999,999.9公里距離。

距離量測精度應優於或等於0.1公里。

 定位資料

紀錄設設備應能持續記錄並儲存車輛位置資料（即時時間、位置資料及平均
速度）。

記錄之時間精度應優於或等於1分鐘。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十六之一、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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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十六之一、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紀錄設備構造與功能要求(3/11)

環境試驗: 同檢測基準十六的電動式行車紀錄器規定

駕駛活動之監測功能: 

此功能應永久且各別監測駕駛及共同駕駛之活動。

駕駛活動為行駛中、車停中、待班中或休息中。

駕駛或共同駕駛應能手動設定車停中、待班中或休息中。

當車輛移動時，駕駛活動應能自動選擇行駛中，共同駕駛活動應能自
動選擇待班中。

當車輛停止時，駕駛活動應能自動選
擇至車停中。

本功能輸出至紀錄功能活動的變化，
精度為1分鐘。

此功能應能持續監測駕駛連續行駛時
間及累計待班/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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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設備構造與功能要求(4/11)

系統控制程序之監控功能

 在系統控制模式下，此功能應監控異常狀態控制顯示、列印、車裝機體（VU）
及下載之行為。

事件及/或故障之偵測功能

 此功能應偵測以下之事件及/或故障：

 「電源供應中斷」事件：當不在校準模式下時，任何運轉傳感器及/或車裝機
體之電源中斷超過200毫秒時，應觸發此事件。電源中斷之時間起點應由製造
廠定義。當啟動車輛引擎時所導致之電源供應下降，不應觸發此事件。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十六之一、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安全防護攻擊」事件：當不在校準模式下且
非斷電時，任何會影響車裝機體相關組件的預
設保安措施的情況發生時，應觸發此事件。

 「紀錄設備」故障：當不在校準模式下時，因
下述故障所觸發者：

(a)車裝機體內部故障。

(b)下載過程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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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設備構造與功能要求(5/11)

內建及自我測試功能

 紀錄設備應於每次開機後，藉由自我測試及內建之測試功能，自我檢測其故
障，並透過相關燈號或顯示相關模組之正常作業與否之狀態。

資料儲存器之讀取功能

 紀錄設備應能讀取其資料儲存器中所儲存的任何資料。

資料儲存器之記錄及儲存功能

 時間單位紀錄應等於或優於1分鐘。

里程表距離所記錄精度應為1公里。

車速所記錄精度應為1公里/小時。

定位記錄時間精度應為1分鐘。

 型式認證狀態下，於切斷外部電源供應時，儲存在資料儲存器中的資料至少
不得受到影響。

 紀錄設備應能明確於資料儲存器記錄與儲存下列資料：

設備識別、駕駛活動、詳細速度、事件、故障、定位。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十六之一、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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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設備構造與功能要求(6/11)

時間及連續行駛/累計休息時間門檻值設定與調整之記錄功能

 紀錄設備應於資料儲存器中記錄與儲存最近調整之時間、上次校正後五個最
大幅度時間調整紀錄。

 每次時間調整應記錄調整前/後之時間與日期。

 連續行駛時間門檻值預設值應為4小時，累計休息時間門檻值預設值應為30分
鐘。每次連續行駛/累計休息時間門檻值之調整應記錄調整前/後之時間與日期、
調整前/後之連續行駛/累計休息時間門檻值

 此適用於校正模式下之非定期校正調整紀錄。

系統控制作業之記錄功能

 紀錄設備應在其資料儲存器中記錄和儲存下列最近二十個系統控制作業相關
的時間與日期、系統控制作業類型（異常狀態控制顯示及/或列印及/或車裝機
體下載）。

 也應記錄最早之下載日期和最近之下載日期。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十六之一、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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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設備構造與功能要求(7/11)

駕駛活動資料下載之記錄功能

 紀錄設備應於資料儲存器中記錄和儲存有關資料下載至外部裝置之下
載時間與日期。

顯示功能
 顯示至少需包含二十個字元，字元大小應大於5公釐高及3.5公釐寬。
 顯示屏應具備防眩光。
 紀錄設備外部可看到指示，紀錄設備應能顯示預設資料、警告有關的

資料、使用選單有關的資料、使用者要求的其它資料。
 其它訊息若能清楚與上述需求資料明顯區別，亦可顯示於行車紀錄器

上。
 車輛移動時，顯示屏應為開啟狀態；車輛未於移動狀態時，紀錄設備

應能以手動或自動方式將顯示屏關閉。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十六之一、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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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設備構造與功能要求(8/11)

顯示功能

 紀錄設備之預設資料顯示，應包含以下資料：
• 目前日期與時間
• 目前駕駛活動類型及共同駕駛活動類型
• 駕駛相關資料
• 於行駛中者，其目前連續行駛時間及累計待班/休息時間
• 於非行駛中者，其目前活動類型歷程時間及累計待班/休息時間

 紀錄設備之使用者要求的其它資料，資料顯示應包含以下資料：
• 目前日期與時間
• 駕駛之連續行駛時間及累計待班/休息時間
• 共同駕駛之連續行駛時間及累計待班/休息時間
• 駕駛於前一週與當週之累計行駛時間
• 共同駕駛於前一週與當週共同駕駛之累計行駛時間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十六之一、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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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設備構造與功能要求(9/11)

列印功能
 紀錄設備應能從資料儲存器中列印下列資料：

• 最近24小時及指定日期(365日曆天內)之駕駛活動（列印時間與日期、駕駛活動類型、
車牌號碼、最近24小時及指定日期(365日曆天內)駕駛活動總計、駕駛簽名欄）。

• 最近24小時及指定日期(365日曆天內)之事件及故障資訊（列印時間與日期、事件及
故障類型、車牌號碼、事件和故障紀錄、車裝機體識別、最近一次校正/控制紀錄、
駕駛簽名欄）。

• 最近24小時及指定日期(365日曆天內）之技術資料（列印時間與日期、技術資料類型、
車牌號碼、車裝機體識別、校正紀錄、時間調整紀錄、連續行駛/累計休息時間門檻
值調整紀錄、最近一次之事件和故障紀錄）

 紀錄設備亦能列印其它資料，須清楚與上述資料明顯區別。
 列表機應能列印每行24字（英、數）。
 每字（英、數）應大於高2.1公釐及寬1.5公釐，中文字應大於此規格。
 列表機應設計列印輸出有一定程度的清晰度，避免造成閱讀的含糊不清。
 在正常濕度（10%~90%）與溫度下，所列印出之資料應保持其尺寸與紀錄。
 應可在這些文件中添加手寫欄位，如駕駛的簽名。
 紀錄設備應在列印時管理“紙張輸出”事件，當紙張重新裝載，重新開始列印，或繼續列

印，且向先前印出的部分，提供明確的關聯。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十六之一、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21



 紀錄設備構造與功能要求(10/11)

警告功能

當發生任何事件及/或故障時，紀錄設備應能提醒駕駛。
 電源供應中斷事件之警告提醒可延遲到重新連接電源供應後。
 紀錄設備應於設定之連續行駛時間門檻值前十五分鐘及超過設定之

連續行駛時間門檻值後發出警告提醒駕駛。
 發出之警告應為視覺警告，也可提供聲音警告提醒。
 視覺警告應清晰可辨，應位於駕駛之視野區且無論白天及晚上應清

晰易讀。
 視覺警告裝置可內建於紀錄設備及/或外接於紀錄設備，於第二種情

況，應具有一個琥珀色或橙色的“T”符號。
 警告的持續時間至少30秒，除非透過紀錄設備的任何按鍵確認。
 警告原因應顯示在紀錄設備上，並保持可見直到透過紀錄設備的特

定鍵或指令來確認。
 可新增其它警告提醒，惟不應讓駕駛將其與前述各項混淆。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十六之一、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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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設備構造與功能要求(11/11)

下載資料到外部資料儲存器之功能

 紀錄設備應可設定下載資料時間區段（以小時為單位，其應有時間區
段預設值為下載當時之前24小時）藉由校正/下載接頭 (RS232及USB

接頭)從內部資料儲存器下載所要求時間區段之資料至外部資料儲存
器。

 應能以申請者所提供規定7.之資料下載檢讀軟體，並藉由連接到紀錄
設備之下載接頭，下載資料至外部電腦（中文微軟Windows 95以上作
業系統或Linux作業系統）。

 下載應不得更改或刪除任何所儲存之資料。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十六之一、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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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功能要求(1/2)
 紀錄設備應可藉由校正/下載接頭（RS232及USB接頭）從內部資料儲存器下

載所要求之資料至外部資料儲存器。

 RS232接頭應為DB9型，資料傳輸方式為採用TX（3）、RX（2）GND（5）
之非同步串列傳輸，傳輸速率為115200bps。

 USB接頭應為USB A型，並為USB 2.0標準。

 檔案儲存命名規格與儲存格式

 檔案儲存格式應採用十六進位編碼、8421BCD碼及ASC II字元碼。

 檔名應為：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十六之一、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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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功能要求(2/2)

下載資料格式及儲存檔案格式：

• 事件及故障資料：如表五所示。

• 詳細車速資料：如表六所示。

• 技術資料：如表七所示。

• 駕駛活動類型資料：如表八所示。

• 定位資料：如表九所示。

• 下載之檔案儲存格式：如表十所示。表十中資料區塊格式
定義如表十一所示，而表十一中資料代碼、資料名稱(指
資料區塊的名稱)及資料紀錄的定義如表十二所示。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十六之一、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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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設備資料下載檢讀軟體
 申請者應提供，需兼容本基準之資料通訊協定，且應使用中文介面，

於中文微軟Windows 95以上作業系統或Linux作業系統中安裝使用。

 應至少具有讀取/顯示原始資料(規定5.7.3)，以及繪製行駛速度曲線圖
之功能。其橫座標為時間，縱座標為與時間對應之車輛行駛速度值，
曲線圖上同時還應包括車牌號碼、駕駛姓名/ID等內容。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十六之一、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資料下載檢讀軟體不能更改或
刪除車牌號碼、脈衝係數、駕
駛姓名 /ID等重要參數。在紀
錄設備初始化調試、校準、維
修或其它特殊情況下需對上述
重要參數進行設置操作時，需
經操作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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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合格廠商名單資訊均公告於本中心網頁，可自行下載參考。
(連結網址: https://www.vscc.org.tw/Home/List/444)
(車輛裝置是否經審查合格，應以「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審查報告」所登載之內容為準。本網頁檔案建置
僅係查詢聯絡方式之便，並無意指廠商所有產品必屬合格)

國內審查合格之行車紀錄器狀況

審查合格產品資訊 廠商數 產品型數

16.行車紀錄器 10 31

161.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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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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